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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依據與緣起： 

《教師法》於 108 年第 14 次修正後，教育部依教師法第 29 條授權制定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

師解聘不續聘停聘或資遣辦法(下稱教師解聘辦法)，其中明訂學校接獲檢舉或知悉教師疑似觸犯

教師法所定湮滅性侵、校園毒品證據、體罰學生、行為違反相關法規及教學不力或不能勝任工作

有具體事實者須成立校園事件處理會議(以下簡稱校事會議)處理。 

在教師解聘辦法施行近 3 年來，校事會議的調查審議及相關行政措施的推動實施，對教學現

場產生許多擾動及影響；行政服務量能不但嚴重耗損，也紛紛發生執行的疑義，教師工作士氣也

明顯受到打擊。本會為依照教師法本市唯一市級教師組織，研究並協助解決本市各項教育問題，

為本會之基本任務，應主動與教育局溝通對話，共同尋求有效解決教學現場問題之策略。 

為讓學校人員有妥適因應執行校事會議相關業務之知能，促進輔導管教有效策略之交流，同

時提升教師工作士氣，提供需要關心的教師陪伴支持策略，本會特別向教育局爭取經費辦理相關

系列研習。希望藉由交流與增能，讓業務承辦人及學校教師會能了解校事會議的程序，釐清基層

教師反應相關實施程序之疑義，也同步提升教師輔導管教專業知能、鼓勵教師工作士氣。 

 

二、目的及效益： 

(一)強化業務承辦人及學校教師會參與校事會議相關知能。 

(二)促進教育局與業務承辦人及各校教師會之互動。 

(三)交流輔導管教有效策略，提升教師專業及工作士氣。 

(四)提供需要關心的教師陪伴支持策略，創造友善教育職場。 

 

三、辦理方式： 

(一)主辦單位：新北市政府教育局 

(二)承辦單位：社團法人新北市教師會、新北市三重區永福國民小學 

(三)活動地點：新北市三重勞工中心多功能集會廳（新北市三重區新北大道一段 9號 10 樓） 

(四)活動日期：112 年 12月 13日（星期三） 

(五)參加人數：180 人 

 

四、參加對象： 

(一)學校校事會議業務承辦人員一名。 

(二)新北市教師會所屬各校教師會(含促進會)理事長或代表。 

(三)新北市教師會全體理監事、新北市教師會各委員會主委、新北市教師會分區委員會會長及

副會長或新北市教師會會務幹部。 



五、實施內容： 

(一) 透過講座分享，強化各校教師會協助推動正向管教及校事會議運作實務。 

(二) 校事會議運作實務動態分析、交流。 

六、議程： 

時   間 議   程 主持人/主講人 

08:40－09:00 報到 
新北市教師會 

會務人員 

09:00－09:10 開場 
新北市教師會 

林理事長松宏 

09:10－11:00 

(110分鐘) 
校事會議的運作 

新北市政府教育局 

法制專員 李宗翰 

11:10－12:00 

(50分鐘) 
校事會議中學校教師會的角色 

新北市教師會 

林理事長松宏 

12:10－13:20 午餐 
新北市教師會 

會務人員 

13:20－15:00 

(100分鐘) 
輔導管教案例分享 

前中央申評會委員 

黃金宏 

15:10－16:00 

(50分鐘) 
校事會議後的陪伴與支持 

新北市教師會總幹事 

蔡淑遠 

16:00~ 賦歸  

 

七、課務與研習時數：全程參與教師公假登記，課務排代，核發研習時數 6小時。 

 

八、報名方式： 

(一)請至線上 Google表單報名，以利掌握出席人數及行前通知 

https://docs.google.com/forms/d/e/1FAIpQLSf0AehrZRCQnjrT9sNA_FisgKq3JmABLDh3GxKTZueCR

IUUgw/viewform?usp=sf_link 

   若有任何問題，請電洽【2261-1170#202游小姐】。 

(二)報名截止：112 年 11月 29日＜星期三＞下午 5 時前。 


